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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函〔2021〕23 号

关于做好期中教学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院部：

为做好日常教学运行管理、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，现就做好期中

教学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1、期中考试定于第十一周（11 月 9 日—15 日）进行。期中考试

学校不统一安排，请各教学院部自行安排。 考试期间，教务处和质量

处将安排有关人员进行巡视检查。

2、2020/2021 学年"双基"标准化建设与示范创建工作。请各教学

院部对照“双基”建设标准，完善系（教研室）标准化建设达标支撑

材料和示范创建支撑材料；完善基本教学活动达标支撑材料、教学示

范课支撑材料（所有教学活动均准备支撑材料），做好迎接省厅专项

检查的准备。

3、各教学院部将下学期开课计划和任课教师的安排于 11 月 25 日

前报教务处王来兵处，为任课教师下学期开课做准备。其中，本科各

专业下学期课表在 11 月 5 日编制完成。

4、本学期全院公选课考试定于第十二周（12 月 1 日-12 月 5 日）

进行，请各教学院部通知本院部授课教师合理安排课程进度，在规定

时间内安排考试和成绩上传等相关工作。

5、请各教学院部督促各系（教研室）在第 10 周（11 月 1 日—5

日）做好期中教学自查工作，对教师教案、作业批改、教学进度、听

课、教研活动等情况进行常规检查，并填报“教学院部期中教学自查



情况表”；组织召开教师、学生座谈会，并将“教学院部期中教学自

查情况表”和座谈会情况记录整理好交教务处史晓云（电子稿）。教

务处将于第 11 周(11 月 8 日-12 日)进行期中教学检查、并采取信息化

手段收集教师和学生代表对教学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

6、各教学院部要加强实践教学的运行管理。对实训场地、设备（安

全）、教师、班级、学生、时段、实训指导书、教学（指导）方案等

方面进行细致地核查，确保实训课教学（指导）良好秩序，不断提高

实践教学质量。

7、认真做好 2019 级毕业班（包括社招班级）学生毕业设计、答

辩工作。各教学院部依据《学生毕业设计与顶岗实习管理办法》（职

教发〔2016〕30 号），明确学生毕业设计任务、合理分组和安排指导

教师，指导教师要对学生毕业设计、答辩全过程进行指导，填写好《毕

业设计答辩评审表》，在本学期末完成 2019 级毕业生的毕业设计和答

辩工作、上传毕业设计（答辩）成绩；填写并整理好毕业设计和答辩

材料，以存档备查。

8、做好 2019 级毕业生（包括社招班级）顶岗实习工作。请对照

“关于转发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的通知（职教发〔2016〕

41 号）”文件，认真落实学生顶岗实习工作。对接实习单位，为每一

位顶岗实习学生配备校内指导教师（原则上每一位学生都应该经过顶

岗实习环节，若确实因入伍原因不能进行顶岗实习的，可根据安徽省

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落实好大学生入伍政策的通知》（皖教学[2016]3

号）的相关条款执行。学生应在教务处网站下载中心下载并填写《滁

州职业技术学院课程免修申请表》，经所在教学院部审批；学生还要

提交入伍相关证明材料，交所在教学院部审核并存档备查。指导教师

要认真履职，不定期深入实习单位、了解学生顶岗实习全过程，及时

收集学生对顶岗实习环节的意见和建议，准确填写好顶岗实习各项表

格并存档备查，与企业指导教师共同对学生实习过程进行监控和管理，

确保顶岗实习质量。



9、继续做好 2019 级、2020 级社招学生线上、线下混合式教学工

作，任课教师要认真做好线上辅导、答疑等工作，本学期将安排两次

集中面授，时间暂定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—5 日、2022 年 1 月 8 日—9

日，各班辅导员要加大班级管理力度，全面了解学生需求，协助任课

教师高质量完成社招班级的教学任务。2021 级社招新生的任课教师要

及时了解学情，认真备课，做好教学工作的各项准备。

10、各教学院部要做好 2021 年新生（不包括社招新生）学籍电子

注册、学籍自查、学籍政策学习和在校生学年注册等工作材料的归档

工作。

各教学院部要做好 2021 年社招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数据的审核工

作。因 2021 年社招录取数据还未上传学信网，现在无法注册，社招新

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安排另行通知。

教 务 处

2021 年 11 月 1 日


